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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桃園市政府轉知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送「國內出差旅費

報支要點暨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

要點解釋彙編」一案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104年10月8日府主預字第1040261447號函

轉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10月5日主預字第104010212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彙編登載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站(網址http

：//www.dgbas.gov.tw/政府預算/預算編審程序)。

三、檢附前開桃園市政府來函影本、行政院主計總處來函影本

、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暨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

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解釋彙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

園(桃園市立大竹示範幼兒園除外)

副本：本局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幼兒教育科(含附件)

、本局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終身學習科(含附件)、本局體育保健科(含附

件)、本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學輔校安科(含附件)、本局教育設施

科(含附件)、本局督學室(含附件)、本局秘書室(含附件)、本局人事室(含附件)

、本局政風室(含附件)、本局會計室(含附件) 2015-10-13
08:03:24

1040006758

■■■■■■810    _會計室■■■■■■■104/10/13 08: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